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97年6月20 日

府行救字第09701192690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97年1月11日投環局廢字第0970000886號函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77條第2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另參酌行政法院49年度判字第1號判例：「官署於受理訴願時，應先從程序上加以審核，合於法定程序者，方能進而為實體上之審理。其不合法定程序而無可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又訴願法第80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5條規定：「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應為不受理決定，而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受理訴願機關得於決定理由中指明應由原行政處分機關撤銷或變更之。」
2、 緣訴願人於96年10月30日載運未經發酵腐熟之禽畜廢棄物（雞糞），經原處分機關會同本府警察局、農業局人員於名間鄉赤水派出所前執行路口攔檢廢棄物清除車輛勤務時查獲，認其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第1點「禽畜糞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不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52條規定處以新台幣6仟元之罰鍰。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並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3、 查原處分機關97年1月11日投環局廢字第0970000886號裁處書於97年1月15日送達，此有訴願人之子王00簽收之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提起訴願，應自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訴願人遲至97年4月7日始向本府提起訴願，此有訴願書上所蓋本府收件日期條碼可憑，其提起訴願顯已逾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原處分業已確定，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4、 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3年8月6日農授防字第0931502341號公告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第1點規定：「再利用種類：編號一禽畜糞再利用管理方式：(一)來源：飼養家禽、畜所產生之禽畜糞（含墊料或經固液分離後之糞渣）。 (二)用途：有機質肥料及栽培介質之原料。(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1.再利用機構之產品為有機質肥料或栽培介質。2.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者，再利用機構應為農民、農會、合作社或農業產銷班所附設之堆肥場（舍），或領有工廠登記證之肥料製造業者。(四)再利用機構須具有醱酵之相關設備或措施。(五)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查本案裁處書所據之事實係「載運未經腐熟之禽畜廢棄物（雞糞）運往農田施肥再利用」，惟訴願人被查獲時僅有載運雞糞之行為，其雞糞來源、運送至何處再利用、再利用方式是否符合上開規定，事實尚有未明，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規定及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亦未單就載運未腐熟之禽畜糞為處罰規定，原處分機關之查獲照片兩張僅顯示訴願人以車號TL000小貨車載運雞糞（車身漆有00茶葉社之文字），訴願人是受僱司機或是再利用人及其再利用方法、地點等事實均無從確認，且卷附之廢棄物稽查工作紀錄表訴願人亦拒絕簽名。按「行政罰係國家及公共團體為維持行政秩序，達成行政目的，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者所科處之制裁，惟科處行政罰，仍不得違反法治國家所重視之明確性原則固不待言。即處罰人民之法規範必須在行為時已經存在，始可對該行為發生明確之效力，且該法規範必須對於人民之不當行為已有詳細說明。另除了作為行政秩序罰之法規必須明確外，尚延伸及對於違反秩序行為之認定亦須明確，始得對違反義務者，加以處罰（參見行政法院二十八年判字第9號判例）…。」（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43號判決參照）本件裁罰處分對於違規行為之認定及事實涵攝於法令構成要件之判斷顯有違明確性原則，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5條規定，應由原處分機關撤銷或變更之，併予指明。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6月20 日

縣長  李 朝 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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